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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融媒记者 朱子辰

4月8日，记者从乌兰察布市消防
救援支队了解到，截止4月6日零时，
清明节期间乌兰察布市共处置火灾
146起，出动车辆365辆次、警力803人
次，未发生有影响的火灾事故。

据介绍，乌兰察布市政府高度重视
清明消防安保工作，制定《火灾防控办

法》和《防火扑火追着办法（试行）》，要
求各单位细化责任和工作措施，落实到
具体岗位、具体人，确保万无一失。支
队认真研判全市消防安全形势，第一时
间向党政领导请示汇报，副市长苏和亲
自带队开展消防安全检查和灭火救援
指挥。4月4日，支队召开视频调度会，
对节日期间消防安保工作进行了部署，
要求各地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具体

工作任务，全力抓好消防安保工作。清
明节期间，各级因防火扑火失职，诫勉
谈话乡镇主要领导1人，立案审查3
人，开除25人。

针对乌兰察布市无专业森林消防
的实际情况，各地坚持家火、山火一起
防，会同民政、文化、商务、林草、宗教等
部门对公墓、陵园、寺庙等祭祀场所以
及文物古建筑、商场市场、公共娱乐场

所等重点场所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督
促相关单位、场所加强防范措施，落实
值班巡查。同时，指导街道办事处，乡
镇、村居民委员会、公安派出所等基层
组织做好祭扫区域和场所的疏导和防
控，祭祀场所洒水湿化处理，严防“山火
进城、家火上山”。节日期间，全市因不
文明祭祀引发火灾共拘留45人。

清明节不文明祭祀引发火灾 乌兰察布45人被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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